
永康新闻网
永康日报社出版 社址：总部中心金贸大厦第三第四层 电话：87111855 广告中心电话：87138766 广告发布登记证：永市监广发B001号 东阳日报社承印
邮编：321300 发行：永康邮政局 87128043 定价：每月23元 零售：每份1.3元

2017年5月1日，在永
康市西城街道水碓头村捡
拾女性弃婴一名，出生日期
2017 年 5 月 1 日（估），身体
健康，无随身携带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永康市社会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
0579-87175919。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永康市社会福利院
2018年7月30日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永康市塔海村原东塔路 12 号（即
老陶瓷厂旁）有厂房和场地 1200m2，可
用作办厂、仓库等用途，水电齐全，交通
方便，欢迎前来报名招租。交报名费
200 元。

报名时间：2018年8月1日-3日
联系电话：15088229737

13967938489
永康市东城街道塔海股份经济合作社

2018年7月30日

招 租
永康市江南街道马竹岭村高塘片区

城中村改造需对旧房进行评估，现公开
招标，请有房屋评估资质的单位带营业
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8年7月30日-8月2日
报名地点：溪心路 888 号马竹岭村

办公楼七楼
电话：13857959778 659778 李

13858938725 280768 吕
永康市江南街道马竹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18年7月26日

招标公告 四方法律诚聘
本所因业务工作需要招聘法律服

务工作协助人员数名。招聘条件：1.

具有法学本科学历；2.身体健康，品貌

端正；3.无违法犯罪记录。应聘人员

需提交本人简历、学历证书复印件，薪

资待遇面议。

电话：87212738 15888907502

联系地址：金城路13号3楼

注销清算公告
永康市齐诺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经股东决定，决定终止经营
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证据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
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芝
英镇应南溪村A-16号

联系人：应丽华
联系电话：15867928168

永康市齐诺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7月30日

减资公告
浙江聚我淘金电子商务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

决议：注册资本从叁仟万元减至壹仟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
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东方 联系电话：87232636

浙江聚我淘金电子商务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停电预告
停电日期

8月3日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查询，咨询电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0日

停电时间

7：00-18：30
（雨天顺延）

停电线路

10KV 中山 K353 线林村 1#

变分支线

停电范围

林村1#变

停电原因

线路改造

永康市唐先镇凤山寺口村骨灰堂建
设工程（造价 32 万元），向社会公开招
标，请具备建筑工程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的单位带公司介绍信、三大证、项目
经理复印件加盖公章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8年7月31日-8月3日
报名地点：金州大厦12楼
联系电话：0579-89285589

永康市唐先镇凤山寺口村
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分公司

2018年7月30日

招标公告

2018年7月31日（第1045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0784民初4707号
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西竹园山背（永康市
智能工贸有限公司内第6幢）,法定代表人：
李圣杰：李圣杰(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雅
庄村祠堂山 138 号)；李洁(住浙江省永康
市石柱镇厚仁村里新路 34 号)：本院受理
原告李国栋、应媛钦与被告永康市圣济工
贸有限公司、李圣杰、李洁、朱天晓、李圣
巧、朱天庆、朱芳芳、金华斯奈尔工贸有限
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47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永康
市圣济工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李国栋、应
媛钦为其垫付的担保代偿款 1627674.79
元（其中 1000000 元的借款本息及相关费
用为 1155169.51 元；400000 元的借款本
息及相关费用为 472505.28 元），并支付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1627674.79 元为基数
按月利率 0.5%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起计算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原告李国栋、应
媛钦对上述债权不能追偿的部分，由被告
李圣杰就其中 1155169.51 元及利息损失
的不能清偿之款项承担 1/4 的清偿责任，
就其中 472505.28 元及利息损失的不能清
偿之款项承担 1/9 的清偿责任。三、原告
李国栋、应媛钦对上述债权不能追偿的部
分，由被告李洁就其中 1155169.51 元及利
息损失的不能清偿之款项承担 1/4 的清偿
责任，就其中 472505.28 元及利息损失的
不能清偿之款项承担 1/9 的清偿责任。
四、原告李国栋、应媛钦对上述债权不能追
偿的部分，由被告朱天庆、李圣巧、朱天晓、
朱芳芳、金华斯奈尔工贸有限公司分别就
其中 472505.28 元及利息损失的不能清偿
之款项各自承担 1/9 的清偿责任。以上款
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五、
驳回原告李国栋、应媛钦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 理 费 19450 元 、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19850 元，由被告永康市圣济工贸有限公
司 负 担 ，由 被 告 李 洁、李 圣 杰 分 别 承 担
4175 元的连带清偿责任，由被告朱天庆、
李圣巧、朱天晓、朱芳芳、金华斯奈尔工贸
有限公司分别承担 630 元的连带清偿责
任。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
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1950号
陈丽珍：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784 民初 19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570号
陈武：本院对原告楼伟良与被告陈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25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1220号
应晓旺、施慧娟（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

山镇浩山头村浩川路 2 号，公民身份证号
分 别 是 ： 330722196301134038、
330722196607094024）：原 告 卢 月 理
为与被告应晓旺、施慧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84 民初 1220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由
被告应晓旺、施慧娟归还原告卢月理借款
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
27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应晓旺、施慧娟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764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3164 元，由被告应晓旺、施慧
娟负担。请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4376号
胡芳红（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游溪

塘 村 康 庄 路 9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51012592X）：原告骆志友与
被告周康定、胡芳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784 民初 4376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由周康定、胡芳红归
还骆志友代偿款 200233.77 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从2018年1月24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周康定、胡芳红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82 元（已减
半收取），由周康定、胡芳红负担。请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1504号

施春燕（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墁塘
村 环 村 北 路 11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
330722197702057947）：原 告 应 敏 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1504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
施春燕支付应敏货款 120000 元并赔偿逾
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损失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限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施春燕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350 元

（已减半收取，预收 1750 元），由施春燕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3894号
被告吕向阳，男，1978 年 2 月 13 日出

生，汉族，住永康市象珠镇派溪吕村宅园巷
302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02136415：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
行与你、吕闵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 38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吕闽臻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借款本金20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截止 2018 年
4 月 24 日止为 2802.31 元，此后均按合同
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吕闽
臻支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市支行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
万元。上述一、二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三、由被告吕向阳对上述
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二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2246 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吕闽臻负担，由被告
吕向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043号
被告：黄玉梅，女，1970 年 7 月 6 日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007062824），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舟山镇陆宅村 72 号。被告：赵建
红，男，1969 年 5 月 8 日出生（身份证号：
330722196905082830），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舟山镇陆宅村 72 号：原告楼伟兴
与被告赵建红、黄玉梅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 (2018) 浙 0784 民 初 204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赵建红、黄玉梅
归还原告楼伟兴代偿款人民币1000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8 年 3 月
9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23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2700
元，由被告赵建红、黄玉梅负担。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151号
陆勇（住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铃东路

3205 号 5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910270035）：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
行与被告陆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1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陆勇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9552.04
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截止 2018 年 2 月
24 日，利息 808.31 元、违约金 2967.9 元；自
2018年2月25日起利息以9552.04元为基
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还款日止；利息和违
约金合计不得超过月利率2%）。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 元，由被告陆勇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永康市 2018 年江南街道塑料垃圾
袋采购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数量约
346 万只。请具备产品供货能力的生产
厂家或授权代理商，于 2018 年 8 月 3 日
16时前将样品和企业简介等相关资料送
至江南街道办事处，供招标领导小组审
核 ，联 系 电 话 ：15158911371 应 女 士 ，
14727025466王女士。

永康市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
浙江八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0日

招标公告


